
招生名額回流作業作業流程圖(教招-03)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正備取生可至正備取生報到情形
查詢系統查詢最新的報到情況。 

錄取人數(含回流名額)提招生委員
會通過。 

放榜(正取人數含回流名額) 

前 

結束 

由系統及系所承辦人控管
總錄取人數不得不得超過
教育部核定各系所之招生
名額規劃表額。

學術單位 

備取生遞補作業 

確認有甄試放棄錄取資格名額後，由該
學制的招生考試管道備取生遞補。 

各系所至正備取生報到情形系
統後端設定各錄取生報到情形。

學術單位 

準備 

於招生系統設定錄取名額(錄取人數加
上回流名額)，並將流用情形及名額加
註於相關表單中。 

學術單位 

檢核該項招生管道的總錄取人數不
得超過教育部核定該系所招生名額。

招生組 

招生名額流用發生於
招生委員會前或後 

後 

學術單位 

招生組 

正備取生 


